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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20      证券简称：京新药业        公告编号：2015047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

议通知于2015年7月21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于2015年7月27日在公司行政楼一

楼贵宾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三名，实到三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王光强先生主持，经审议表决，形成如

下决议： 

 

一、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和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

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

案》。 

公司监事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

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对照上市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条件，经过对公司实际情况及相关事项进行认真的自查论证后，

认为公司符合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条件。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二、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和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逐项审议并通过了《关

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本次交易包括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与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

金两部分。其中：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不以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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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的成功实施为前提，募集配套资金最终发行成功与否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行为的实施。如募集配套资金未能实施或募集不足的，公司将自

筹资金支付现金对价及并购相关费用。 

（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部分 

1、交易标的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标的为：张雄、倪正华、上海复

星平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平耀”）、南海成长精选（天津）

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南海投资”）、林恩礼、鲁

证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鲁证创投”）、韩锦安、郭晓峰、韦经晖、魏

永泽、郭靖宇、陶峰等十二名股东合计持有的深圳市巨烽显示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巨烽显示”）90%股权。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交易对方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为巨烽显示的12名股东，包

括：张雄、倪正华、复星平耀、南海投资、林恩礼、鲁证创投、韩锦安、郭晓

峰、韦经晖、魏永泽、郭靖宇、陶峰。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交易价格 

根据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坤元”）出具的“坤元评报〔2015〕

285号”《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涉及的深

圳市巨烽显示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截至

2015年3月31日，巨烽显示全部股权按收益法评估后的评估值为7.71亿元，其90%

股权对应的评估值为6.939亿元，以评估结果为基础，经各方友好协商，本次巨

烽显示90%股权的最终交易价格为6.93亿元。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交易方式 

本次交易价格中的40%计2.772亿元将以现金方式支付，另外60%计4.158亿

元将以发行股份方式支付，具体分配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出售股权比例（%） 支付对价（万元） 现金对价（万元） 股份对价（万元） 



 3 

1 张雄 24.48 18,849.6 3,769.92 15,079.68 

2 倪正华 20.27 15,607.44 3,277.89 12,329.55 

3 复星平耀 15 11,550 11,550.00 0 

4 南海投资 10.23 7,877.1 3,150.84 4,726.26 

5 林恩礼 6.53 5,027.02 0 5,027.02 

6 鲁证创投 4.65 3,580.5 1,432.2 2,148.30 

7 韩锦安 2.95 2,269.19 0 2,269.19 

8 郭晓峰 2.13 1,640.72 1,640.72 0 

9 韦经晖 1.63 1,256.72 1,256.72 0 

10 魏永泽 1.63 1,256.72 1,256.72 0 

11 郭靖宇 0.4 308 308 0 

12 陶峰 0.1 77 77 0 

 
合计 90 69,300 27,720 41,580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过渡期期间损益的归属 

交易标的自交易基准日次日至交割日期间内实现的盈利归公司所有，亏损

则由交易对方承担。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6、权属转移的合同义务和违约责任 

本次交易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60日内，公司及交易对方应互相配合、办理

完成交易标的的过户手续。交易对方未能遵守或履行相关约定、义务或责任、

陈述或保证，应负责赔偿公司因此而受到的损失。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发行股份部分 

本次发行包括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和募集配套资金的股份发行。 

1、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为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发行方式和发行对象 

发行方式为非公开发行股票。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对象为张雄、倪正华、南海投资、林恩礼、鲁证

创投、韩锦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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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为吕钢。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定价依据和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审议本次交易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

会议决议公告日。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标的为巨烽显示90%股权。本次交

易完成后，公司将进入市场前景较好的医疗器械行业，在原有医药研发生产的

基础上，新增医疗专用显示设备生产和销售业务，有利于公司拓展和优化业务

及产品结构，实现客户资源共享，满足客户多元化需求，并降低公司的单一医

药业务经营风险，实现公司在医药及医疗器械领域内的综合发展。此外，本次

交易还有利于公司积累控股经营和管理经验，并为中小股东的利益提供更为稳

定、可靠的业绩保证。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依据为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

易均价的90%，即21.46元/股。若定价基准日至股份发行日期间本公司有派息、

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将对上述发行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2015年5月12日，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向全体

股东每10股派1.5元现金。鉴于上述利润分派方案已实施完毕，因此，本次向交

易对方发行股份的每股价格按前述权益分配方案调整为人民币21.31元/股，最

终发行价格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采取锁价发行方式，定价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的定价价格相同。从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如公司有除权、除

息事项，则发行价格与发行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发行股份的数量 

公司向交易对方发行A股股票数量根据以下方式为基础确定：总股数=（标

的资产的交易价格-现金对价部分）/发行价格。股份数量根据公式应取整数，

之间差额另行处置。依照各方共同确定的交易方式，本次交易中，公司需向张

雄、倪正华、南海投资、林恩礼、鲁证创投、韩锦安以发行股份方式支付的对

价金额为41，580万元，合计发行股份数为19,511,966股，具体分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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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名称 股份对价金额（万元） 发行股份数（股） 

1 张雄 15,079.68 7,076,340  

2 倪正华 12,329.55 5,785,804  

3 南海投资 4,726.26 2,217,860  

4 林恩礼 5,027.02 2,358,997  

5 鲁证创投 2,148.3 1,008,118  

6 韩锦安 2,269.19 1,064,847  

 
合计 41,580 19,511,966 

向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发行股份的数量：本次发行股份募集

配套资金为29,035万元，占本次购买资产交易总额的41.90%，其中27,720万元用

于本次资产购买的现金支付对价，剩余部分用于支付与本次交易相关的中介机

构费用、交易税费等并购费用，均由吕钢出资认购。最终发行数量以中国证监

会核准的发行数量为准。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发生除息、除权行为，本次发行数量

亦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发行股份的锁定期 

张雄、倪正华通过本次交易认购的公司股份，自上市之日起的36个月内分3

期解锁，每12个月末解锁比例依次为30%、30%和40%；南海投资、林恩礼、鲁证

创投、韩锦安通过本次交易认购的公司股份，自上市之日起的12个月后解锁。

上述锁定期届满后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本次发行结束

后，由于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若交易对方所认购股份的锁定期/限售期的规定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

见不相符，公司及交易对方将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向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发行的股份锁定期为：吕钢在本次交易中认购

的公司股份自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 

对于上述股份锁定，证券监管机构另有规定或要求的，从其规定。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6、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的股票拟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7、上市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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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本次发行后的新股东享有。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8、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配套募集资金用于本次购买资产的现金部分对价及与本次交易相关的

中介机构费用、交易税费等并购费用的支付。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9、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为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发行议案之日起十二

个月。如果公司已于该有效期内取得中国证监会对本次发行的核准文件，则该

有效期自动延长至本次发行完成日。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上述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逐项审议，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及

取得本次交易可能涉及的其他必要批准后方可实施，并最终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

方案为准。 

 

三、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和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

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的议

案》 

公司监事会对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进行审慎

判断后认为，公司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四、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和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

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因公司在本次交易中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为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吕钢，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赞成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五、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和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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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与相关方签订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盈利补偿

协议、<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 12 名交易对方签订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协议》；同意公司与补偿义务人张雄、倪正华签订的附生效条件的《盈利补偿

协议》；同意公司与吕钢签订的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六、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和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 

同意公司就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事项编制的《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O一五年七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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